	Vineae Domini of Honorius III 1225
教宗何諾略三世「主葡萄園」


	簡 介

透過這一份詔書，教宗對方濟最心愛的工作，即向伊斯蘭人傳教的意向，作出了最徹底的支持。然而，教宗何諾略三世，在選出只有晉鐸的兄弟才能肩負的角色時，技巧地將該使命重新規劃到一個較聖職化的方向。這一份詔書之後，緊隨有另外兩份詔諭，進一步地強調這趨勢。其一是給托拉度（Toledo）的總主教，賦予他權力，去祝聖這些兄弟中的中一位為主教
。而另一封詔書，則因著眼於他們使命的需要，豁免他們遵守會規的一些規定的責任，包括：他們無須穿著會衣及削髮，也准許使用金錢
。我們可看到，在代表教會接受牧民使命的時候，已開始決定到方濟會的生活方式。


何諾略，主教，天主眾僕之僕，致全體兄弟，所有由宗座派遣往米拉馬毛林王國的宣道者和小兄弟
：祝好及宗座遐福。
被立為主葡萄園的看守者與栽種者，儘管我們並不堪當，我們也得派遣工人往莊稼中。按照他們每人的能力，給他們分配工作，致使一切人能更好地完成他們的使命。
我們留意到，你們在棄絕你們自己，願意將自己的靈魂交託與主基督，俾能為他賺取其他的靈魂。因為沒有任何犧牲，比努力賺取靈魂，更能中悅天主；我們將宗座的權力，賜與你們這些前往米拉馬毛林王國的人。好讓在那裡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時，在他（基督）允准的範圍內，你們能轉化不信者，把那些已失落信仰的人嬴取回來，堅固那些軟弱的，安慰懼怕的，並鼓勵強壯者。
為了使你們具有更大的信心來履行這份使命，我們盡我們之所能賜予你們，致使在上述的區域裡，你們有我們的權力：去宣講、為那些剛剛受信仰影響的回教徒付洗、與背信者修和、加諸補贖、寬赦那些被開除教籍者和那些不容易前往宗座去的人。在那地方，你們也被准許，去宣佈開除所有異端者教籍的判決。
再者，我們禁止任何基督徒，以武力驅逐你們離境。我們也命令你們，因聽命聖願，切不可濫用這些職權，反要如同為了耶穌基督的不屈不撓工人，在那裡要在態度上成為無可指摘的，致使你們可由家主，神聖的父獲取公義的報酬，並使我們能把更重要的工作交託給你們
。
我們在教宗位第十年（1225年），十月七日，頒發於維雅堤（Rieti）。
� 見Urgente officii 20.2.1226。


� 見Ex parte vestra 17.3.1226。 


� Miramamolin（米拉馬毛林），意即「萬國的統治者」，是摩洛哥阿摩哈特（Almohad）王國和南西班牙的統治者的稱號。「宣道者和小兄弟」，分別是指宣道會（Order of Preachers道明會）士和小兄弟會（Order of Friars Minor方濟會）士。


� 教宗很快就動員方濟會士負責其他敏感的使命，例如額我略九世的恐嚇信，帶給費德肋克王帝（Emperor Frederick II）（Ascendit ad nos 7.5.122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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